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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主任劉國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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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組長A為農委會指派代表

公股出任B花卉基金會之董事，

請問組長A是否為利衝法上之

公職人員？

本文摘自方智出版《先別急著吃棉花糖》

農糧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-修法重點及案例說明宣導簡報

徵答題目:第１題

參考答案：(是)

說明：

是，利衝法

第2條第1項

第6款。



承上，本署組長A既為農委會

指派代表農委會出任B花卉基

金會之董事，請問該花卉基

金會B是否為組長A之關係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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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２題

參考答案：(否)

說明：

否，因為組

長Ａ是政府

指派之董事，

屬利衝法第

3條第1項第

4款但書之

情形。 (但

屬政府或公

股指派、遴

聘代表或由

政府聘任者，

不包括之)



利衝法上所指之「利益」，

只包括金錢交易、債權債務，

不包括人事任用、考績等人

事措施，是否正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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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３題

參考答案：(否)

說明：

否，依利衝

法第4條第2

項 亦 包 括

「非財產上

之利益」。

(人事任用、

考績等人事

措施均屬之)



依利衝法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

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

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

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，

而且沒有例外情形，是否正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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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４題

參考答案：(否)

說明：

否，依利衝

法第14條第

1項有6種例

外情形。

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公務

員之行為，在外觀上，僅須有利益

衝突之情形即不得為之，並不以違

背法令者為限，縱令所為之行為係

合法者，仍在本法禁止之列。試問

是否正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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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５題

參考答案：(是)

說明：

是，依利衝

法 第 12 條

【公職人員

不得假借職

務上之權力、

機會或方法，

圖其本人或

關係人之利

益】，既使

行為合法仍

在禁止之列。



行政院政務人員A，向本署請
託雇用其子B為本署的臨時人
員，是否有違反公職人員利
益衝突迴避法之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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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６題

參考答案：(是)

說明：

Ａ為行政院政務

人員係利衝法公

職人員(本法第2

條第1項第3款)，

B為其子係政務

人員Ａ之關係人

(本法第3條第1

項第2款)，而雇

用為本署臨時人

員屬係本法第4

條第2項之非財

產上之利益，故

違反本法第12條

禁止規定。



漁業署署長甲和其配偶妹妹的小孩
乙，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(同一戶
籍登記)。某次該署有1職員出缺，
恰巧乙有任用資格，乙投缺後經公
開面試合格，署長已自行迴避未參
與面試。請問署長是否有違反利衝
法之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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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７題

參考答案：(是)

說明：

是，乙係甲之關

係人(3條1項1款

-家屬)，任用權

屬非財產上利益

(4條2項)，雖甲

已迴避未違利衝

法，不過機關長

官對於配偶及三

親等以內血親、

姻親，不得在本

機關任用 (公務

人員任用法 26

條)。依本法9條

2項後段(但法律

另有規定者從其

規定 )所以有違。



A蔬果合作社負責人為農委會
副主委B之大嫂，請問：【A

蔬果合作社如向本署承攬具
有對價之交易行為，或接受
本署補助】是否有違反公職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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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８題

參考答案：(是)

說明：

是，原則上不行。

因為B係本法之

公職人員，與A

蔬果合作社負責

人為2親等親屬，

故A係B的關係

人。除非有本法

14條1項但書6款

例外情形，不過

該合作社亦應於

事前主動於申請

文件內，據實揭

露其身分關係，

事後本署應主動

公開其身分關係。



本署副署長A經指派擔任B財
團法人研究所之董事，本署
為辦理某採購案，採公開招
標公告程序辦理，B研究所也
投標該案並且得標。請問B研
究所是否有違反利衝法之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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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９題

參考答案：(否)

說明：

否，因副署長A

屬政府指派擔任

董事，該財團法

人研究所本應屬

副署長A關係人，

因其係代表公股

出任董事，所以

該研究所非其關

係人 (本法3條1

項4款但書)，該

所如與本署有補

助或交易行為就

不適用本法14條

1項，當然免辦

理事前揭露。



行政院長甲，其子乙擔任丙農會總幹事，

本署辦理補助案件申請時，丙農會亦向

本署提出申請，並填寫事前揭露表。請

問該農會須符合以下那一項規定才可獲

得補助：1.丙農會須係依法令規定申請

補助。2.須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。

3.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。4.以

上皆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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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答題目:第10題

參考答案：(４)

說明：

４，行政院長甲
屬公職人員，其
子乙係二親等親
屬，乙擔任丙農
會總幹事，所以
丙農會屬甲之關
係人，本來依本
法14條1項原則
禁止對丙農會補
助或交易，因該
條項但書第3款
規定：【基於法
定身分依法令規
定申請之補助；
或對公職人員之
關係人依法令規
定以公開公平方
式辦理之補助，
或禁止其補助反
不利於公共利益
且經補助法令主
管機關核定同意
之補助】，故選
4~以上皆真。


